
关于蜂巢上海清算所 0-3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

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、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公告内容

更正公告 
 

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12 月

20 日在本公司网站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上刊登的《蜂巢

上海清算所 0-3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、赎

回及转换业务的公告》有内容更正如下： 

原“3.1 申购金额限制 

    投资者通过蜂巢基金直销中心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10 万元人

民币（含申购费），追加申购每笔最低金额为 10 万元人民币（含申

购费）。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，不受最低申

购金额的限制。 

    各代销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有其他规定的，以各代销机构的规

定为准，但不得低于 1 元的最低限额规定。 

本基金不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进行限制，但单

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 50%（在

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 50%的

除外）。” 

 

现更正为： 

 



“3.1 申购金额限制 

    投资者通过蜂巢基金直销中心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10 万元人

民币（含申购费），追加申购每笔最低金额为 10 万元人民币（含申

购费）。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，不受最低申

购金额的限制。 

    各代销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有其他规定的，以各代销机构的规

定为准，但不得低于 1 元的最低限额规定。 

本基金不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进行限制，但单

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 20%（在

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 20%的

除外）。” 
 

除此之外，其他内容无变更。 

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本公司深表歉意。 

 

 

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2023 年 12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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